
第五节 企业重组的所得税处理

三、重组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

债务重组 1.企业债务重组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占该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

50％以上，可以在 5个纳税年度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

所得额

2.企业发生债权转股权业务，对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暂不确

认有关债务清偿所得或损失，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以原债权的计税基

础确定

股权划转资产划转 对 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以及受同一或相同多家居民企业

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按账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凡具有

合理商业目的、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股权

或资产划转后连续 12 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

营活动，且划出方企业和划入方企业均未在会计上确认损益的，可以

选择按以下规定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

1.划出方企业和划入方企业均不确认所得

2.划入方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

原账面净值确定

3.划入方企业取得的被划转资产，按其原账面净值计算折旧扣除

股权收购 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 50％，且收购企业

在该股权收购发生时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

资产收购 受让企业收购的资产不低于转让企业全部资产的 50％，且受让企业在

该资产收购发生时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

合并 企业股东在该企业合并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

付总额的 85％；以及同一控制下且不需要支付对价的企业合并

分立 被分立企业所有股东按原持股比例取得分立企业的股权，分立企业和

被分立企业均不改变原来的实质经营活动，且被分立企业股东在该企

业分立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



【提示 1】上述事项的税务处理方法

交易中股权支付部分 暂不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

交易中非股权支付部分 应在交易当期确认相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并调整相应资

产的计税基础

非股权支付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被转让资产的公允

价值－被转让资产的计税基础）×（非股权支付金额÷被转让

资产的公允价值）

举例：甲以公允价值 6300 万元的股权和 700 万元的货币资金为对价收购乙 70％的股权，收

购日乙公司被收购部分股权的计税基础为 5400 万元、公允价值为 7000 万元。各方选择特殊

性税务处理。

乙应确认的所得＝（7000-5400）×700÷（6300＋700）

＝160（万元）

【提示 2】合并中的亏损弥补

被合并企业合并前的亏损可由合并企业弥补，但不得超过规定限额，超过部分不能弥补。

补亏限额＝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截至合并业务发生当年年末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

的国债利率

净资产公允价值＝全部资产公允价值－全部负债

举例：甲合并乙，乙全部资产公允价值为 8000 万元、全部负债公允价值为 3000 万元、未超

过弥补年限的亏损额为 185 万元，当年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国债年利率为 5％。甲当年会计

利润为 200 万，假定无其他调整事项，该业务采用特殊税务处理方法，计算甲的应纳税所得

额。

补亏限额：（8000－3000）×5％＝250（万元），

补亏限额大于实际亏损 185 万元，可弥补亏损 185 万元，

补亏后的应纳税所得额：200－185＝15（万元）。



【提示 3】分立中的亏损弥补

被分立企业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的亏损额可按分立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例进行分配，由分立

企业继续弥补。

【例题·多选题】（2023 年）下列股权收购业务相关条件中，属于适用企业所得税特殊性税

务处理的必备条件有（ ）。

A.企业重组后连续 12 个月不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

B.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且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

C.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重组后连续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

D.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 50％且收购发生时股权支付金额不低

于交易总额的 85％

答案：ABCD

解析：上述选项均属于适用企业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必备条件。

【例题·单选题】（2023 年）2023 年 5 月，甲公司以公允价值 2200 万元的股权和 200 万元

的货币资金为对价，收购乙公司 60％股权，收购日乙公司全部股权的计税基础为 3500 万元、

公允价值为 4000 万元。各方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乙公司取得非股权支付部分对应的资产

转让所得为（ ）万元。

A.25

B.200

C.275

D.300

答案：A

解析：乙公司取得非股权支付部分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2200＋200－3500×60％）×200

÷（2200＋200）＝25（万元）。

【提示】非股权支付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被转让资产的

计税基础）×（非股权支付金额÷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



【例题·单选题】（2022 年）甲企业 2023 年 5 月接受 100％控股母公司乙无偿划转的一条生

产线，该生产线原值为 3000 万元，已按税法规定计提折旧 800 万元，其市场公允价值为 2600

万元。该业务符合特殊性税务重组条件，企业选择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该项生产线的计税

基础是（ ）万元。

A.800

B.2200

C.2600

D.3000

答案：B

解析：甲公司接受无偿划转生产线的计税基础＝3000－800＝2200（万元）。对 100％直接控

制的居民企业之间按账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且选择采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划入方企业

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账面净值确定。


